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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凛）日前，《长株潭城市群
生态绿心地区建设项目准入暂行管理办法》（后
简称《办法》）正式印发，适用于在长株潭城市群
生态绿心地区范围内项目建设的准入管理。根
据该办法，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将实行
空间管制分区，规范建设项目准入管理。《办法》
将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18年修改的绿心地区总体规划，长
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位于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

交会地区，北至长沙绕城线及浏阳河，西至长潭
高速西线，东至浏阳镇头镇，南至湘潭县易俗河
镇，总面积约528.32平方公里。

《办法》明确，在生态绿心地区禁止开发区
内，除生态建设、景观保护建设、必要的公共设
施建设和当地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外，不得进行
其他项目建设；在限制开发区内，除前款规定可
以进行的建设以及土地整理、村镇建设和适当
的旅游休闲设施建设外，不得进行其他项目建

设；在控制建设区内，禁止工业和其他可能造成
环境污染的建设项目。

《办法》指出，对已批复的建设项目，按照
“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对在生态绿心地区未按规定办理项目准入
及已办理项目准入但未按《准入意见书》进行建
设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和绿心条例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花费四五万元装个电梯，值吗？
半年之前，田心街道泉塘湾社区解放

一村14栋的居民为此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近期随着电梯投入使用，大家纷纷庆幸当
初的选择。

电梯加装工作为何高速推进？
片区幸福指数是重要因素

今年石峰区坚持拆违、改造、物业管
理、公共服务“四位一体”，统筹“三供一业”
和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油烟治理等工
作，构建“大旧改”工作格局。围绕是否加
装电梯，解放一村14栋的14户居民进行了
激烈讨论。

购买、安装、搭建廊桥，各种费用算下
来近50万元，其中除了政府补贴10万元，
居民要自筹近40万元，依据楼层不同按比
例分摊，居民还需自掏4-6万元不等。

“何必呢？住了 20 年的老房子了，还
要投入这么多。”有人算起了经济账，卖了
这个房子，再去买个电梯房，不更好吗？

“参加工作、结婚生子都在这里，住了
大半辈子，田心就是我家。”居民陈迪兆道
出了赞成者们共同的心声。

对于“老田心”来说，这里的百年樟树、
怀旧红楼、美味猪脚、剃头老店都充满着浓
浓的市井烟火气，构成了大家有滋有味的
生活。今年，片区建成 5 公里游步道串联
起生活、文化、历史、教育等多个片区节点，
金盆岭公园集休闲健身、亲子互动于一体，
美食节上企业餐厅大厨展示拿手菜，还与
地方美食江湖的高手面对面过招，居民们
吃得满足、看得开心，幸福感蒸蒸日上。

都说每一台加装电梯背后，都有一个
耐得烦、霸得蛮、受得了委屈的“热心肠”，
那么解放一村 14 栋的“热心肠”就是陈迪
兆。

在他的牵头下，大家碰头召开“楼栋
会”、线上举行“夜谈会”，在一次次讨论中，
逐步确定了出资意愿、出资比例，又敲定安
装方式与细节。

近日，随着电梯投入使用，解放一村14
栋成了整个田心片区首批享受加装电梯便
利的居民。在此示范下，东门社区民主村
37栋等地的4台加装电梯正紧锣密鼓地安
装，另外 2 台加装电梯也进入了联合审查
程序。

长株潭“绿心”
明年3月起实施建设项目准入管理

20年老房子
花四五万元加装个电梯，值吗？

激烈讨论后，他们决定装！投入使用后，大家都说值！

▲近日，田心解放一村14栋加装电梯竣工验收 首席记者 李卉 摄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带动居民“自治共管”

旧改工作让老旧小区焕
发活力，惠民资金“票决制”
工作的持续推进，许多小而
美的民生实事办到了大家的
心坎上。

东门社区民主村17栋后
有块闲置地，以前杂草丛生，
今年通过票决，这块闲置地
被收拾出来，进行硬化、安装
健身器材、设置小凉亭，如今
这里成了小区人气场所；田
心村社区汪家老屋安置小
区、桐子坪兔子山安置小区
以前均存在路面坑洼、下水
道淤塞等问题，自去年起，居
民依托“票决制”工作，分步
解决问题，如今不但老问题
解决了，小区中还增添了游
步道、健身广场等新亮点。

小区好不好、居民是否
舒心，三分在建设、七分在管
理。覃志名介绍，今年街道
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完成 30
个小区党支部新建、更名工
作，同时吸纳业主委员会、业
主监督委员会、物业公司、优
秀党员业主、热心业主进入
支部班子，以党建引领小区
治理，激发居民的“主人翁”
意识，认真履行好居民公约，
积极参与小区治理，推动老
旧小区由“靠社区管”向“自
治共管”转变。

（首席记者 李卉）

田心片区普遍是企业生活
小区，不少基础设施相对陈旧。

“改造要改出优美环境，更要改
出大家的信心和共识。”田心街
道党工委书记覃志名介绍，今年
全区坚持在城市更新的大格局
中来谋划老旧小区改造，将各类
功能配套、项目资金、人员力量
有效整合。先从群众反映最强
烈、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以“改天
（屋顶）、改地（雨污分流）、改网
（弱电网线）、改路（道路微循
环）”为主，再统筹考虑小游园、
路灯、停车、监控系统和加装电
梯、油烟治理等内容。

截至目前，田心街道共拆除
192 处、近 2 万平方米的违章建
筑，全面完成旧改收费、涉改小
区安装油烟净化机安装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改造并不搞“千
区一面”，而是充分挖掘企业文
化内涵，以此增强大家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田心地区是株洲“火
车头”精神发源地，那么改造就

将机车文化元素巧妙融入片区
公园、小区广场、绿化之中，打造
田心特色小镇。

在这场改造中，政府由“独
唱”变“领唱”，居民从“旁观者”
成“参与者”，小区党员充分发挥
了先锋带头作用。叫鸡岭社区
啤酒厂小区居民群策群力，装修
改建废弃已久的企业澡堂，既做
支部活动阵地、也是居民议事场
所，还在城区范围内首创“居民
议事会制度”，小区怎么改、钱从
哪里来等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
决定，都在这里讨论后形成。此
外，啤酒厂、林化厂小区将兴建
游步道，以及曹四村为无厕户

“定制”洗手间都是凝聚了居民
集体智慧的自选动作。

10 月 30 日，全市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现场推进会在石
峰区召开，在实地考察后，副市
长谭可敏用“用了真情、花了真
功、下了真招、有了真效”16字肯
定石峰区的旧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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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课堂秩序，请出去！

“熊孩子”们要注意了，如果你上课坐不住，小动作比较多还影响别人，那么
你就要被请出教室了！

《规则》明确，学生扰乱课堂或者教育教学秩序，影响他人或者
可能对自己及他人造成伤害的，教师可以采取必要措施，将学生
带离教室或者教学现场，并予以教育管理。

同时，教师、学校对学生的违规物品可以予以暂
扣并妥善保管，在适当时候交还学生家长；属于
违法、危险物品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应急管
理部门等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如果教师、学校发现学生携带、使用违规物品或
者行为具有危险性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发
现学生藏匿违法、危险物品的，应当责令学生交出并可以对
可能藏匿物品的课桌、储物柜等进行检查。

教育部规范教育惩戒行为

短评

手中可有戒尺，心中须有分寸

教育惩戒是学校、教
师行使教育权的一种具
体方式，而不是一种权
力。其目的更多是强调

“引以为戒”，而不是“一罚了
之”。

手中可以有戒尺，但心中
必须有分寸。实施教育惩戒要遵

循适当性，实施惩戒要合情合理，与
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实施教育惩戒要遵
循合法性，尊重学生基本权利和人格尊
严，事前听取陈述申辩、事后给予救济；实
施教育惩戒更要遵循教育性，以关爱学生
为宗旨，以帮助学生遵守规则、增强自律、
改过向上为目的，达到育人效果。

手持戒尺、心中有爱，惩戒永远不是
目的，教育才是根本宗旨。

（综合中新社、新华社报道）

扰乱课堂秩序、打骂同学老师……
这些行为可以惩戒！

教育惩戒一直都是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聚光灯
下，某种行为该不该被惩戒成了不少人的疑问，特别是
对于教师而言，掌握分寸很重要。

此次颁布的《规则》对需要被惩戒的情形做出了明
确说明。《规则》第七条要求，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
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
可以实施教育惩戒：

(一)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
理的；

(二)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
(三)吸烟、饮酒，或者言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
(四)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

的；
(五)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
(六)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
学生实施属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不良行

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学校、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实
施教育惩戒，加强管教；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

老师可以用什么方式进行惩戒？

既然明确了惩戒范围，那么，什么形式的惩戒是合
理的呢？

●《规则》表示，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对违规
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可以当场实施以下教育惩戒：

(一)点名批评；
(二)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
(三)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
(四)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
(五)课后教导；
(六)学校校规校纪或者班规、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

适当措施。
教师对学生实施前款措施后，可以以适当方式告知

学生家长。

●学生违反校规校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
戒拒不改正的，学校可以实施以下教育惩戒，并应当及
时告知家长：

(一)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
(二)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
(三)安排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行为规则教育；
(四)暂停或者限制学生参加游览、校外集体活动以

及其他外出集体活动；
(五)学校校规校纪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

●而对于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
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学校可以实施以
下教育惩戒，并应当事先告知家长：

(一)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学，要求家
长在家进行教育、管教；

(二)由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予以训诫；
(三)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由社会工

作者或者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行为干预。
对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经多次教育惩戒仍

不改正的学生，学校可以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或者
留校察看的纪律处分。对高中阶段学生，还可以给予开
除学籍的纪律处分。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学校可以按照法定程
序，配合家长、有关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教育矫治。

同时，《规则》还对学校作出要求，学校应当支持、监督
教师正当履行职务。教师因实施教育惩戒与学生及其家长
发生纠纷，学校应当及时进行处理，教师无过错的，不得因
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给予其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

不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扰乱班级秩序、欺凌同学……不少班级都免不了有几个“熊孩子”，而老
师对这类学生该如何管教，向来容易引发关注。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教育惩戒作出规定，
系统规定了教育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程序、措施、要求等。

《规则》指出，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
危险性、侵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将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

击打、刺扎、辱骂……
这些行为老师不能做！

在明确教育惩戒合理性
的同时，《规则》也对教师
的管理行为作出限制。

《规则》明确，教师
在教育教学管理、实
施教育惩戒过程中，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击打、刺扎
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
苦的体罚；

(二)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
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
体、心理的变相体罚；

(三)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
(四)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
(五)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
(六)因个人情绪、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
(七)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
(八)其他侵害学生权利的。

班里的“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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